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1.在第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全面推行县、乡、村农村公路三级路长制，建立健全路长管理责任体系和运行机制。各级路长根据职责，负责组织相应的农村公路工作。”

    2.将第七条修改为：“农村公路规划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与交通运输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其他专项规划相协调，构建比例适当、衔接顺畅、布局合理、安全便捷的农村公路网络，并满足乡村振兴和国防建设等要求。”

3.将第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修改为：“农村公路建设应当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和经济条件确定技术标准等级。县道、乡道建设一般不低于三级公路技术标准等级要求；村道建设一般不低于四级公路技术标准等级要求，新（扩）建村道的路面宽度一般不低于六米。已建成的不符合最低技术等级要求的农村公路，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改造为符合技术等级要求的公路。

“有条件的地区在农村公路设计时可以结合旅游、产业发展等需求设置休息区、停车区、观景台等设施。”

4.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责任制，落实养护评价机制，保障农村公路养护质量。”
    5.在第二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纳入公益性岗位职责、沿线村民承包等方式开展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工作。”
    6.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农村公路养护按照作业性质分为养护工程和日常养护。

    “县道的养护工程计划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编制，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计划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并报县级人民政府同意。”
    7.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县道的养护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或者交由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日常养护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村民委员会在乡镇人民政府指导下，协助做好村道的日常养护工作。”

    8.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和验收。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工程监理制度和质量缺陷责任期制度。质量缺陷责任期一般为交工验收合格后六个月，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在质量缺陷责任期内，发生施工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修复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9.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规范，定期组织开展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检测和评定，并将检测和评定结果作为实施农村公路养护的重要依据。

    “鼓励在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检测中使用轻量化自动检测装备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10.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农村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推进路域环境洁化、绿化、美化。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统筹路域环境综合整治与乡村旅游发展、人居环境改善，结合乡村风貌打造美丽公路。”

    11.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省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财政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的补助，并将资金分配重点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偏远山区和革命老区倾斜。”

    12.在第三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部门对农村公路发展资金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13.将第四十一条修改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村道自公路用地外缘起一般不少于三米的范围为建筑控制区，并向社会公告。
    “除村道保护需要外，禁止在村道建筑控制区内新建、扩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确需在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应当征求村民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意见。在建筑控制区外修建的建筑物、地面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不得遮挡公路标志，不得妨碍安全视距。”

    14.将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保护村道的需要，在村道的出入口设置必要的限高、限宽设施，但是不得影响消防和卫生急救等应急通行需要。限高、限宽设施应当有明显标志和夜间反光标志。”

    15.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排查制度，组织有关部门结合公路等级、交通流量、交通安全配套设施、交通事故特点等具体情况，以农村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平交路口、桥梁隧道、穿村过镇等路段为重点，对农村公路安全隐患进行动态排查，并及时进行处理，提高农村公路通行安全保障水平。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公路应急保障和防灾抗灾能力建设，组织有关部门落实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应急物资储备、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
    16.根据机构改革情况，对法规中有关部门名称进行统一规范，并对相关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出相应修改。

— 2 —
— 1 —

